
 
 
 

準則趨同的更新檔（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為了保持《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

則》持續趨同，中國財政部正在進行修訂《企業會計準則》的工作。 

 

如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更新文件所述，中國財政部當時正就《企業會計準

則解釋第 18 號（徵求意見稿）》進行定稿工作，該徵求意見稿涉及： 

 

1. 浮動收費法下作為基礎項目持有的投資性房地產的後續計量；及 

2. 不屬於單項履約義務的保證類品質保證的會計處理。 

 

中國財政部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六日印發《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8 號》，其原則

與相應的《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一致。 

 

此外，中國財政部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二日發佈了《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9 號（徵

求意見稿）》，涵蓋以下範疇： 

 

1. 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中補償性資產的會計處理； 

2. 處置原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取得子公司時相關資本公積的會計處理； 

3. 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確認和終止確認； 

4. 金融資產合約現金流量特徵的評估；及 

5.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的披露。 

 

該徵求意見稿亦原則上與相應的《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會計

準則》一致。 

 

公會將繼續與中國財政部就《企業會計準則》與《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持續

趨同保持合作。 

 


